
「勞務採購契約範本」修正條文對照表
114.12.31
	修正內容
	現行內容
	說明

	第八條  履約管理
……
(十六)勞工權益保障：
……
2.派駐勞工（指受廠商僱用，派駐於機關工作場所，依廠商指示完成契約所定工作項目者）權益保障：（由機關衡酌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）
(1)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駐勞工……
……
(5)廠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勞工，有須依契約約定於勞動部訂定之「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」第2點所稱「天然災害」發生時（後），仍要求出勤者，應依該要點第6點之1，提供通勤協助。
(6)廠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勞工，應落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別歧視禁止、性騷擾防治及性別工作平等措施規定。
(7)廠商不得因派駐勞工提出申訴（含性騷擾及職場不法侵害）或協助他人申訴（含性騷擾及職場不法侵害），而予以解僱、調職或其他不利之處分。
(8)其他：_______________
……
5.機關發現廠商未依約履行保障勞工權益之義務，經查證屬實，除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事由……
(1)未依第2目第1子目約定辦理者……
(2)未依第1目或第2目第2子目至第8子目約定辦理者，每一人依每一事件計罰1點，限期改正仍未改正者，按次連續計罰。
……
	第八條  履約管理
……
(十六)勞工權益保障：
     ……
2.派駐勞工（指受廠商僱用，派駐於機關工作場所，依廠商指示完成契約所定工作項目者）權益保障：（由機關衡酌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）
(1)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駐勞工……
……
(5)廠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勞工，應落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別歧視禁止、性騷擾防治及性別工作平等措施規定。
(6)廠商不得因派駐勞工提出申訴（含性騷擾及職場不法侵害）或協助他人申訴（含性騷擾及職場不法侵害），而予以解僱、調職或其他不利之處分。
(7)其他：_______________
……
5.機關發現廠商未依約履行保障勞工權益之義務，經查證屬實，除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事由……
(1)未依第2目第1子目約定辦理者……
(2)未依第1目或第2目第2子目至第7子目約定辦理者，每一人依每一事件計罰1點，限期改正仍未改正者，按次連續計罰。
……
	1.修正第16款第2目，依勞動部114年8月25日勞動條2字第1140148577號及同年9月19日勞動條2字第1140148505A號函，並配合勞動部 114 年 9 月 19 日修正「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」，增訂第(5)子目，定明派駐勞工於該要點第2點所稱「天然災害」發生仍出勤者，廠商應依該要點第6點之1，提供通勤協助。原第(5)子目至第(7)子目未修正，配合遞移第(6)子目至第(8)子目。
2.本款第5目第(2)子目所定「第7子目」，配合修正為「第8子目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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